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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鉴证报告 

 

信会师报字[2025]第 ZA15155 号 

 

沈阳兴齐眼药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： 

 

我们接受委托，对后附的沈阳兴齐眼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贵公司”）2022 年度、2023 年度、2024 年度及截至 2025 年 9 月

30 日止 9 个月期间的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（以下简称“非经常性损

益明细表”）执行了合理保证的鉴证业务。 

 

一、管理层对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的责任 

贵公司管理层负责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《公开发

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——非经常性损益（2008

年修订）》的相关规定编制 2022 年度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，按照中

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

公告第 1 号——非经常性损益（2023 年修订）》的相关规定编制 2023

年度、2024 年度及截至 2025 年 9 月 30 日止 9 个月期间的非经常性

损益明细表，并确保其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不存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

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二、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

我们的责任是在执行鉴证工作的基础上对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

发表鉴证结论。 

 

三、工作概述 

我们按照《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01 号——历

史财务信息审计或审阅以外的鉴证业务》的规定执行了鉴证业务。该

准则要求我们遵守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规范，计划和实施鉴证工

作，以对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是否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中国证券监督

管理委员会颁布的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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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—非经常性损益（2008 年修订）》、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

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——非经常性损益（2023 年修订）》的相关

规定编制获取合理保证。在执行鉴证工作过程中，我们实施了包括核

对、询问、抽查会计记录等我们认为必要的程序。我们相信，我们的

鉴证工作为发表鉴证结论提供了合理的基础。 

 

四、鉴证结论 

我们认为，贵公司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中国

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

告第 1 号——非经常性损益（2008 年修订）》、《公开发行证券的

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——非经常性损益（2023 年修订）》

的相关规定编制，如实反映了贵公司 2022 年度、2023 年度、2024 年

度及截至 2025 年 9 月 30 日止 9 个月期间的非经常性损益情况。 

 

五、报告使用限制 

本报告仅供贵公司 2025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之用，不适用

于任何其他目的。 

 

 

   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中国注册会计师：  

（特殊普通合伙） 

 

 

 

 中国注册会计师：  

 

 

 

 

        中国·上海                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十二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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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
经

常
性

损
益
明

细
表

 

（
除
特
别
注
明
外
，
金
额
单
位
为
人
民
币
元
）

  
  

  
  

  
  

  
  

  
  

  
  

  
  

  
  

  
  

  
  

  
  

  
  

  
  

  
  

  
  

  
  

  
  

 
明

细
项
目

 
20

25
年

1-
9
月

 
20

24
年

度
 

20
23

年
度

 
20

22
年

度
 

（
一
）
非
流
动
性
资
产
处
置
损
益
，
包
括
已
计
提
资
产
减
值
准
备
的
冲
销
部
分

 
74

,5
60

.7
3 

-1
5,

02
8,

93
3.

93
 

-3
7,

53
3.

51
 

41
5,

85
2.

92
 

（
二
）
计
入
当
期
损
益
的
政
府
补
助
，
但
与
公
司
正
常
经
营
业
务
密
切
相
关
、
符
合
国
家
政
策
规
定
、
按
照
确
定
的
标
准
享

有
、
对
公
司
损
益
产
生
持
续
影
响
的
政
府
补
助
除
外

 
17

,6
81

,5
67

.8
4 

19
,6

06
,9

47
.0

4 
11

,1
05

,1
02

.7
6 

12
,4

95
,5

61
.2

1 

（
三

）
除

同
公
司

正
常

经
营

业
务

相
关

的
有

效
套

期
保

值
业

务
外

，
非

金
融

企
业

持
有

金
融

资
产

和
金

融
负

债
产

生
的

公
允

价
值
变
动
损
益
以
及
处
置
金
融
资
产
和
金
融
负
债
产
生
的
损
益

 
 

 
 

 

（
四
）
计
入
当
期
损
益
的
对
非
金
融
企
业
收
取
的
资
金
占
用
费

 
 

 
 

 

（
五
）
委
托
他
人
投
资
或
管
理
资
产
的
损
益

 
 

 
 

 

（
六
）
对
外
委
托
贷
款
取
得
的
损
益

 
 

 
 

 

（
七
）
因
不
可
抗
力
因
素
，
如
遭
受
自
然
灾
害
而
产
生
的
各
项
资
产
损
失

 
 

 
 

 

（
八
）
单
独
进
行
减
值
测
试
的
应
收
款
项
减
值
准
备
转
回

 
58

7,
65

6.
41

 
 

 
 

（
九

）
企

业
取
得

子
公

司
、

联
营

企
业

及
合

营
企

业
的

投
资

成
本

小
于

取
得

投
资

时
应

享
有

被
投

资
单

位
可

辨
认

净
资

产
公

允
价
值
产
生
的
收
益

 
 

 
 

 

（
十
）
同
一
控
制
下
企
业
合
并
产
生
的
子
公
司
期
初
至
合
并
日
的
当
期
净
损
益

 
 

 
 

 

（
十
一
）
非
货
币
性
资
产
交
换
损
益

 
 

 
 

 

（
十
二
）
债
务
重
组
损
益

 
 

 
 

 

（
十
三
）
企
业
因
相
关
经
营
活
动
不
再
持
续
而
发
生
的
一
次
性
费
用
，
如
安
置
职
工
的
支
出
等

 
 

 
 

 

（
十
四
）
因
税
收
、
会
计
等
法
律
、
法
规
的
调
整
对
当
期
损
益
产
生
的
一
次
性
影
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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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
细

项
目

 
20

25
年

1-
9
月

 
20

24
年

度
 

20
23

年
度

 
20

22
年

度
 

（
十
五
）
因
取
消
、
修
改
股
权
激
励
计
划
一
次
性
确
认
的
股
份
支
付
费
用

 
 

 
 

 

（
十
六
）
对
于
现
金
结
算
的
股
份
支
付
，
在
可
行
权
日
之
后
，
应
付
职
工
薪
酬
的
公
允
价
值
变
动
产
生
的
损
益

 
 

 
 

 

（
十
七
）
采
用
公
允
价
值
模
式
进
行
后
续
计
量
的
投
资
性
房
地
产
公
允
价
值
变
动
产
生
的
损
益

 
 

 
 

 

（
十
八
）
交
易
价
格
显
失
公
允
的
交
易
产
生
的
收
益

 
 

 
 

 

（
十
九
）
与
公
司
正
常
经
营
业
务
无
关
的
或
有
事
项
产
生
的
损
益

 
 

 
 

 

（
二
十
）
受
托
经
营
取
得
的
托
管
费
收
入

 
 

 
 

 

（
二
十
一
）
除
上
述
各
项
之
外
的
其
他
营
业
外
收
入
和
支
出

 
-1

4,
69

6,
94

8.
36

 
-1

5,
66

8,
68

0.
17

 
-1

1,
52

6,
53

9.
30

 
-1

7,
98

2,
22

8.
88

 

（
二
十
二
）
其
他
符
合
非
经
常
性
损
益
定
义
的
损
益
项
目

 
 

 
 

8,
58

5,
45

0.
80

 

小
  

  
  
计

 
3,

64
6,

83
6.

62
 

-1
1,

09
0,

66
7.

06
 

-4
58

,9
70

.0
5 

3,
51

4,
63

6.
05

 

少
数
股
东
损
益
的
影
响
数

 
 

 
 

 

所
得
税
的
影
响
数

 
-8

31
,4

75
.6

1 
1,

60
9,

98
3.

63
 

46
,3

45
.5

1 
15

9,
73

3.
82

 

归
属
于
母
公

司
股
东
的
非
经
常
性
损
益

 
2,

81
5,

36
1.

01
 

-9
,4

80
,6

83
.4

3 
-4

12
,6

24
.5

4 
3,

67
4,

36
9.

87
 

后
附
的
非
经
常
性
损
益
明
细
表
附
注
为
本
非
经
常
性
损
益
明
细
表
的
组
成
部
分
。

 

 公
司
负
责
人
（
法
定
代
表
人
）
：

  
  

  
  

  
  

  
  
主
管
会
计
工
作
负
责
人
：

  
  

  
  

  
  

 会
计
机
构
负
责
人
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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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重大非经常性损益项目说明 

公司无重大非经常性损益需要说明。 

 
二、“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”说明 

公司 2022 年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发生金额为 858.55 万元，

系增值税减免和加计扣除。除此之外，公司报告年份无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

义的损益项目。 

 
三、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说明 

公司无根据自身正常经营业务的性质和特点，将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

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——非经常性损益（2008 年修订）》、《公开发行证券

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——非经常性损益（2023 年修订）》列举的

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况。 

  

 

 
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沈阳兴齐眼药股份有限公司 

 
2025 年 11 月 12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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